
1 在此處勾選優待項目減免後，須將減免學雜費相關資料，繳回生輔組莊育貞分機 2140 

2 有減免學雜費資格身份，學校不用換單，請先自行扣除減免學雜費後，差額辦理就學貸款。事

後再依規定辦理減免申請。 

3.資料填寫完成後請按計算金額後，礭認資料填寫無誤後按送出鍵，並列印申請書。 

 

 

 



 

  

 

 

 

檢視所填寫的資料是否為正確，並列印申請書 

 

 

 


